

	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本院國民黨黨團，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5次院會報告事項第四案委員鄭麗君等25人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簽署條約及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、第五案委員姚文智等21人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、第六案民進黨黨團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、第七案委員尤美女等42人擬具「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」、第八案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」、第九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」及第十案行政院函請審議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」之決定，提出復議，請公決案─另定期處理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７４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

	增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條之一、第四十二條之一及第四十九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、第七條、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五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四十八條、第四十九條、第四十九條之一、第五十六條、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７４－１１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（主席）、洪秀柱（主席）、王育敏、李貴敏、陳節如、田秋堇、江惠貞、
葉津鈴、廖國棟、尤美女、管碧玲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